
附 件

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
科研工作量赋分标准

一、教研类

赋分项 级别
赋分标准

（基础分值）
赋分说明

课程类成

果（金课、

精品课等）

国家级 50 1.主持人赋分=基础分值

2.参与人赋分=基础分值*（本人完成课时长/总课时

长)

3.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分

省级 20

院级 6

作品类成

果（案例、

课件等）

国

家

级

一等奖 10

奖项按当年奖项顺序前三等价，同一项目不重复计

分，按《科研工作量系数分配表》赋分

二等奖 5

三等奖 3

省

级

一等奖 5

二等奖 3

三等奖 2

院

级

一等奖 3

二等奖 2

三等奖 1

出版教材

国家规划教材 50 1.主编赋分=基础分，独立主编为基础分；多人主编：

第一主编系数为 0.5，其他主编系数为 0.5/人数

2.副主编、参编赋分基础分*（编写字数/总字数）

3.教材主编不少于 5 万字，参编不少于 3万字

省级规划教材 20

公开出版教材 6



二、项目类

级别
赋分标准

（基础分值）
赋分说明

国家级项目 30
1. 研究项目包括党史党建类、思想政治教育类、教学改革

研究类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类。

2.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、中国职业教育学会批准的项目按照

国家级项目计分；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批准的项目按照省部

级项目计分；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、辽宁省职业教育学会

批准的项目按照市厅级项目计分。

3. 推荐到上级单位 0.3。

4. 纵向课题单项到账金额每增加 1 万元，该项目赋分增加

1分。

5. 横向课题：

（1）单项技术服务/技术委托/技术开发进款超过 20 万（含

20 万）积分总数*1.2，超过 50 万（含 50 万）积分总数*1.5

（2）与国家 500 强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总积分*1.5，与高

新技术企业及以上合作的横向课题总积分*1.2。

6.赋分按《科研工作量系数分配表》执行。

7.技术秘密按横向课题计算。

省部级项目 15

市厅级项目 10

院级项目 3

其它行业协会、市

社科联
1

撰写各类项目申

报书
0.1

横向课题 0.5 分/万元



三、科研成果类

（一）学术论文

1.自然科学学术论文

论文类别 基础分值/篇 赋分说明

在《Nature》、《Science》上发表的论文 100

被 SCI（科学引文索引）收录的论文 20

被 EI（工程索引）收录的论文 10

在北大版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8

被 ISTP（科学学术会议录索引） 5

发表在各类高校学报论文 3

公开发表的论文 2

2.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（含教改论文）

论文类别 基础分值/篇 赋分说明

《中国社会科学》 100

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 30

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教

育报理》上发表的理论文章超过 2000 字
25

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

论文
20

南大版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》（CSSCI）

期刊
15

北大版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期刊 10



被 ISSHP 收录的论文 5

发表在各类高校学报论文 3

公开发表的论文 2

被上级政府及其职

能部门采纳的决策

建议

国家 100 1.须提供领导批示或正式的建议

提案采纳证明；

2.省级领导指副省级及以上领导；

3.市级主要领导指党委、政府、人

大、政协主要负责人。

4.只计第一完成人。

5.批示后采纳的，不重复加分，只

计 1次最高分。

省 30

市 15

被上级政府及其职

能部门的批示

国家 50

省 25

市 15

（二）著作

类别 基础分值/部 赋分说明

学术

专著

人民出版社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

书局、三联书店、科学出版社
20

1.主编赋分=基础分，多人主编平均赋

分

2.副主编、参编赋分：基础分*（编写

字数/总字数）

3.主编不少于 5 万字，参编不少于 3

万字

其他出版社 8

编著

译著

人民出版社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

书局、三联书店、科学出版社
15

其他出版社 6



（三）知识产权

类别 基础分值/项 赋分说明

国际授权发明专利 15 1.国际授权发明专利需已经获得

国内授权；

2.知识产权内容需与专业一致；

3.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只针对发明、

实用新型、软著、外观；成果转化

按单次计算，加分不超过基础分；

4.赋分办法按《科研工作量系数分

配表》执行。

发明专利 10

实用新型专利 5

软件著作权 3

外观设计 2

知识产权成果转化 到账金额 1分/万

四、成果奖励类

成果类别 获奖级别

基础分值/项 赋分说明

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.奖项按当年奖项顺序前

三等价，同一项目不重复计

分。

2.科技成果获奖包含自然

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、发明

奖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、

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。

3.获奖赋分办法按《科研工

作量系数分配表》执行。

科技、教

学成果获

奖

国家级 100 80 50

省级 50 30 20

厅级 20 15 10

市级（行业、省协会） 8 5 2

院级（市科协） 3 2 1



五、参加专业能力大赛

竞赛获奖级别 赋分 赋分说明

一等奖 2*级别系数 1.奖项按当年奖项顺序前三等价，国家级系数为 10，省部级

系数为 5，市厅级系数为 2，院级系数为 1。赋分办法参照《科

研工作量系数分配表》执行，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分。

2.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在上述系数基础上，再乘系数 2；主讲

教师赋基础分，参赛教师系数为 0.8。

二等奖 1*级别系数

三等奖 0.5*级别系数

六、学术活动

活动类别 分值/次 赋分说明

主讲学术报告/讲座（国内学术会议） 10 1.需在发展规划与科研处备

案；

2.系部级学术报告由系部统一

在年初上报本年度计划，提交

发展规划与科研处备案。只限

科研方向。

主讲学术报告/讲座（省内学术会议） 5

主讲学术报告/讲座（院级） 1

主讲学术报告/讲座（系部级） 0.5

七、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发展规划与科研处

2023.10.26

成果类别 成果级别 基础分值/项 赋分说明

创新创业训

练项目

国家级大创项目结题 15 1.专业学科类的创新项目指导教师

须具备相关学科专业背景；

2.同一成果不重复计算。

省级大创项目结题 5

院级大创项目结题 3


